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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园养老院房屋租赁合同 

合同编码：11N00245740X20262 

 

甲方:南码头路街道办事处(本级) 

乙方:上海浦江排筏综合养护合作公司 

 

甲乙双方自 2001 年起，就“南码头路街道南园养老院”合作事宜多次达成合作协议。 双

方的合作提高了本地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。现双方经友好协

商，就继续合作办理“南码头路街道南园养老院”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一、合作项目 

乙方在合作期内继续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三路 628 弄 18 号的房地产租赁给甲方用 

于开办经营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南园养老院（“养老院”）。 

双方确认，甲方在以往的合作期内对养老院房屋改造、设备添置、场地改造等事项投入了

资金，具体以双方确认的现场情况为准。 

二、合作方式 

1、养老院的管理：养老院已经由甲方向相关管理部门申请后批准设立，由甲方承担和

实施统一管理，养老院的组织架构、管理方式由甲方确定。由甲方指派院长、理事成员等全部

管理人员，乙方不派驻管理人员，不参与养老院的日常经营管理。甲方指派的管理人员，受

甲方约束，甲方可根据管理需要随时变更管理人员。以养老院名义进行的所有对内、对外活动，

由甲方、养老院自行负责并承担责任，与乙方无关。 

2、养老院的财务：养老院财务实行独立核算，由甲方自负盈亏方式运营。财务人员由

甲方指派，乙方不参与养老院的财务管理事务。若养老院经营中产生盈利则由甲方负责分配，产

生亏损也由甲方负责承担和处理。养老院的债权债务及因其经营而对任何第三人承担的任何损

害或赔偿责任、行政责任等均与乙方无关。若因此乙方受到第三方或行政部门的追责、索赔、

罚款等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全额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、律师费、司

法机关收取的费用及其他争议解决成本等）。 

3、乙方配合义务：在养老院日常管理过程中，如遇涉及房地产权相关事宜需要乙方予

以配合时，乙方应予以配合。 

4、房屋场地租赁：考虑到养老院的性质以及合作历史，乙方同意甲方按以下标准支付 

房屋场地租赁费（含税）：每年度人民币 2430000元（大写：贰佰肆拾叁万元整） 

5、房屋场地租赁费支付方式：2026年 6月 30日前一次性支付。 

三、合作期限 

1、合作期限：2026年 1月1日至2026年 12月31日。 

2、合作期限届满六个月前，双方可就继续合作相关事宜进行协商，并另行签署合作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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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合作期限届满，双方不再继续合作的，相关资产按以下方式处理： 

(1)固定资产部分，乙方原有的房屋场地仍归乙方所有。甲方就养老院所做的扩建增建 

房屋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拆除并恢复原样，如乙方同意保留的，双方可协商给予甲方适当补偿。 

(2) 日用家具、健身器材等可移动设施设备，按谁投资谁收回的原则进行处理。 

(3)水电燃气通信等地下地上管道、管线、房屋装修附属设施、苗木花草、亭台廊架应

完整保存（乙方要求甲方拆除的部分除外），无偿归乙方所有。 

(4)甲方应在不超过 30 天的合理时间内尽快清场，并结清水电燃气通信等各项费用。若超

过上述时间，因乙方主动清场而造成甲方财物丢弃等，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四、其他约定 

1、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三路 628 弄 18 号房地产权属于乙方所有，并非甲方或养老院的资产。

甲方应在与第三方往来中，采取必要的措施，避免任何第三方对乙方的资产进行侵害、处置

或设置任何权利负担，在财务处理中要区分乙方的财产权益与甲方的经营权益。 

2、在合作期限内，因国家政策需要对养老院所涉房屋、区域征收、征用或改造的，双方互

不承担违约责任。甲方按实际租赁期限支付租金。对甲方扩建、增建、装修的房屋补偿（如有），

甲方购置设施设备搬迁补偿，归甲方所有，但相关手续均由乙方办理，甲方应提供相应的材料

和证明等，充分配合。除此之外，征收中对《房地产权证》 所涉及的房地产补偿、停产停业补

偿、搬迁奖励费用等各项补偿、奖励，均归乙方所有。 

3、在合作期限内，若甲方不按期给付房屋场地租赁费用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每日按逾

期金额的万分之五承担违约责任，超过三个月仍未支付的，乙方还有权要求立即终止合作。

其他相关事宜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第 3 款处理。 

4、合作期限内，非因国家政策原因或政府征收、拆迁、不可抗力等原因，双方均不得

无故提前终止合作。甲方提前单方终止合作的，应赔偿乙方不少于当年标准 6 个月的房屋场

地租赁费，且无权要求乙方返还养老院扩建增建的房屋等设施、设备；乙方提前单方终止合作

的，则应赔偿不少于当年标准 6个月的房屋场地租赁费。其他相关事宜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第

3款处理。 

5、合作期间，甲方、养老院应妥善使用、维护乙方房地产，如需改扩建时，应事先征

得乙方书面同意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否则，乙方有权要求立即恢复原状，造成乙方损失的，

甲方还应给予赔偿。如甲方在接到乙方恢复原状通知后 30日内未恢复的，乙方还有权单方解

除合同，并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第 3 款处理。 

6、因房屋本身的结构造成的风险，如房屋质量问题等造成的风险，责任由甲乙双方共

同承担。 

7、甲方对养老院的行为后果向乙方承担连带责任，因其经营行为造成乙方权益受损的，乙

方有权要求甲方全额赔偿全部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、律师费、司法机关收取的费用及其

他争议解决成本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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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非经乙方同意，不得改变养老院用途。 

9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商补充。因履行本协议产生争议的，由双方协商解

决。协商不成的，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。因诉讼产生的成本（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、

律师费、司法机关收取的费用及其他争议解决成本等）由责任方全额承担。 

10、本协议一式六份，双方各持三份，自双方签署后生效。 

11、补充条款 

1:无。 

 

 

甲方：南码头路街道办事处(本级) 

代表人：程文越 

联系地址：浦东新区东方路 2188号 

 

乙方：上海浦江排筏综合养护合作公司 

代表人：倪蔚贤 

联系地址：崂山路 645弄 3-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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